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1、负责镇机关的综合协调和日常管理工作；负责信息综合、政务督查、绩效考核、便民服务中心管理、应急管理、提案议案办理等工作；负责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；负责统计工作；负责镇机关事业单位组织人事、机构编制、宣传、统战、民族宗教、群团等工作。 
2、负责全镇农业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和落实；负责一产业的指导、管理；负责招商引资、新型工业化、项目建设、科技、电力等工作；负责扶贫开发工作；协调与发展经济相关的其他工作。 
3、负责宣传贯彻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；负责制定辖区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发展规划；负责辖区的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巡查、监管和专项整治工作；参与辖区事故应急救援和事故调查处理工作。 
4、负责宣传贯彻国家关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的方针、政策；负责基层社会管理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工作；负责信访维稳、社会纠纷调解工作；负责协调派出所、法庭、司法所等政法工作；负责依法行政、法制宣传工作。 
5、负责对干部的教育、培养、选拔和监督工作。 
6、负责上级安排的其他工作。
（二）人员编制情况
本部门共有编制人数64人，长期临聘人员2人，实有在职人数64人，退休38人。 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1233.56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233.56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1233.56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233.56万元，项目支出0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2378.17万元，较预算增加1144.61万元，总支出2378.17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927.01万元，占总支出的38.98％；项目支出1451.1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61.0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项目支出增加。
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1.8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8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1.6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1.6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万元，其中：货物0元，工程0万元，服务3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793.15万元，负债总额587.70万元，净资产205.44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433.68万元，在用资产393.98万元，资产使用率90.84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绩效目标设定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标准恰当事宜、易于评价。加强协调，密切配合、明确分工，按照规定程序和要求自评，科学合理采用相关评价指标，并根据自身项目特点设置适应本项目的指标体系，充分体现绩效目标特点，真正反映项目绩效水平和绩效目标的实现程序。在评价方法上采用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最低成本法等评价方法。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明确，项目绩效目标已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，通过清晰、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，绩效标准基本恰当。

2.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（1）衡东县重点受灾乡镇水毁基础设施恢复重建工程项目。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暴雨洪水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，保障人民群众的安全出行，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。目前已初步拨付。
（2）2024年村级转移支付（甘溪镇）项目。已基本完成。
三、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存在个别绩效标准年初制定不适宜的情况，如成本指标年初设定标准较高等。

部门预算主要是根据年初的工作目标及重点，结合上一年度的预算执行情况编制，部门指标编制欠科学，在今后需考虑全面。

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治理方式的深刻变革，是一项涉及面广，难度大的系统工程。由于我部门对预算绩效管理认识不到位，在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问题，观念陈旧，需要再宣传、再认识、再提高，将思想统一，进一步增强责任感。切实提高项目的管理，保障各类业务工作谋划到位、开展有序，助推xx事业发展能力的提升。评价结果不能及时运用，对于县本级项目，由于资金有限，因此评价结果很难再以后的到准确运用。
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
